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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福简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法国特福”），是全球知名的不粘锅类厨具和小家电行业知名企业，于1956年在法国成立。法国
特福创立之初便开始在不粘锅及小家电产品上使用与其企业名称一致的商标“TEFAL”。时至今日，法国特福产品服务于全世
界120多个国家，其“TEFAL”商标已经成为全球著名的小家电品牌。

环厨之家（广东）电器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27日向国知局提交第40623134号“

”商标在第9类“电源材料（电线、电缆）；输电线路接头；定时开关；断路器开关；电插座；电器接插件；电阻材料；电插头；电
线接线器（电）；电涌保护器”等商品上的商标注册申请。

法国特福于法定期限内向国知局提起异议申请。2021年4月9日，国知局作出 (2021)商标异字第000004467号不予注册决定书，认
为“被异议商标与异议人引证商标‘

’指定使用商品功能用途、生产领域不同，不属于类似商品，因此双方商标未构成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但是，异议人提供的
证据可以证明，经过多年的使用与宣传，其使用于‘煎锅’等商品的引证商标在我国相关公众中具有一定知名度，‘TEFAL’本身并非固
有词汇，具有较强的独创性和显著性，本案被异议商标与异议人“TEFAL”引证商标字母组合、字体字形完全相同，此种情形难谓巧
合，被异议人亦未对被异议商标的设计创作来源作出合理解释，因此我局认为，被异议人申请注册被异议商标具有复制、摹仿异议

人商标的故意，该行为有损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依据《商标法》第7条、第30条的规定决定不予核准其
注册。

 

短评：短评：

 

不同于一般恶意抢注人通过打擦边球方式申请注册与权利人品牌近似或高度近似的商标，本案被异议人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直接复

制权利人显著性和知名度极强的商标，并在权利人空缺类别上进行申请注册。本案权利人引证商标“”归属于第21类，在被异议类别
第9类上权利人并无在先商标注册，权利人品牌“TEFAL”在业内虽有较高知名度，但是尚未达到驰名程度，因此，如果严格按照规
范商标审查标准，权利人可能很难获得支持。

然而，近年来在打击商标恶意注册的大背景下，商标本身具有较强的独创性、显著性和知名度，对于帮助认定商标抢注人的恶意发

挥了巨大作用。《北高审理指南》(2019.4.24)第15•14条规定“判断诉争商标申请人是否具有主观恶意，可以综合考虑如下因素”：



（1）引证商标具有较强显著性和知名度；

（2）诉争商标申请人与引证商标权利人营业地址临近；

（3）诉争商标申请人与引证商标权利人属于同行业；

（4）诉争商标标志与引证商标标志基本相同且诉争商标申请人未作出合理解释。

国知局据以作出本案裁定的要点契合了《北高审理指南》上述因素中的“商标显著性和知名度”以及“抢注人未作出合理解释”。本案
权利人引证商标“

”所用字体并非字体库固有字体，而是出自于权利人精心设计，为进一步证明抢注人系直接复制权利人商标，我们通过叠影方式对
双方商标进行重叠比对（见下图），发现两商标完全重合，被异议商标属于完全意义的复制和抄袭权利人商标。

 

（被异议商标与权利人商标重叠图）

 

诚实信用原则于2013年明确引入《商标法》第7条，国知局通过综合考虑权利人商标显著性和知名度灵活适用《商标法》诚实信用
原则打击恶意注册，为权利人的维权之路提供了明晰指引。 


